
化肥淡季商业储备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化肥经营企业做好淡季商业储备（以下简称“淡储”）工作，缓解

化肥常年生产、季节使用的矛盾，保障春耕用肥供应，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参与化肥淡储工作的委托单位、承储企业及其他相关单位。 

  化肥淡储委托单位指负责确定化肥淡储承储企业并与承储企业签订承储协议的国

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发展改革委）（经济贸易司）、财政部（经济建设司）。 

  化肥淡储承储企业指申请承担化肥淡季商业储备任务并被确认，与化肥淡储委托单

位签订承储协议的企业。 

  第三条 化肥淡储遵循企业储备、银行贷款、政府贴息、市场运作、自负盈亏的原

则。 

第二章 化肥淡储管理 

  第四条 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负责化肥淡储管理工作。 

  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确定化肥淡储区域、品种及数量，承储企业原则上通过招标

方式确定。 

  第五条 化肥淡储期限为六个月，一般为当年 10 月至次年 3月。委托单位可依照

用肥季节差异情况对部分区域淡储起止时间做适当调整。 

第三章 化肥淡储规模及分布 

  第六条 化肥淡储年度总量不超过 800 万实物吨，原则上按农业生产区域用肥需求

配置，主要安排尿素、磷酸二铵等高浓度化肥。 



  第七条 委托单位逐年确定化肥淡储区域数量及品种。承储企业可根据当地农业生

产变化情况适当调整品种、数量，并报委托单位备案。 

  第八条 化肥淡储单个标的量一般不少于 5万吨。 

  第九条 储备库点应位于粮棉主产区内，交通便利。 

第四章 承储企业基本条件及确定 

  第十条 委托单位委托具备资质的社会中介机构通过招标确定化肥淡储承储企业。 

  第十一条 化肥淡储承储企业以流通企业为主，兼顾大型化肥生产企业。 

  第十二条 化肥淡储承储企业须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一）在中国境内具备合法化肥经营资格及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二）注册资金原则上不低于 3,000 万元（人民币）； 

  （三）化肥流通企业近三年年均销售量 30 万吨以上、化肥生产企业拥有销售网络

且近三年年均生产量 40 万吨以上，淡储区域内近三年年均销售量不少于淡储标的量； 

  （四）具有与化肥淡储规模和区域布局要求相适应的仓储能力； 

  （五）银行信誉优良； 

  （六）国家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五章 淡储协议及责任 

  第十三条 化肥淡储承储协议由委托单位与承储企业签订，约定淡储化肥品种、数

量等，明确双方的责任和义务。 

  第十四条 承储企业未按照协议要求进行储备或擅自更换储备品种、数量、地点，

或未按要求上报化肥淡储购销存情况，委托单位取消其承储资格，扣减利息补贴。 



  第十五条 协议执行中出现纠纷，参照《合同法》有关规定处理。 

第六章 承储企业责任 

  第十六条 化肥淡储和企业正常经营相结合，承储企业淡储期间在标的区域内累计

调入量不少于近三年同期平均调入量与标的量之和、平均库存比近三年平均库存高出标

的量的 50%以上、调入化肥主要从化肥生产企业购进；同时，淡储期间化肥累计购进量

或生产量应比近三年同期数量增加。 

  第十七条 承储企业在淡储期间按承储协议要求向标的区域及时调入淡储化肥，确

保质量符合国家标准。 

  第十八条 化肥淡储到期后，承储企业应在标的区域内及时销售库存化肥。淡储化

肥只限于满足农业生产需要，不得用于出口。 

第七章 监督检查 

  第十九条 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要加强对承储企业完成化肥淡储任务情况的检查，

并授权财政部驻地方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对淡储化肥储存情况按属地原则进行监督管

理。 

  第二十条 建立化肥淡储月报制度，并实行台帐管理。化肥淡储工作开始后，承储

企业在每月前 10 个工作日内按委托单位规定的台帐格式和时间要求逐月上报台帐数据，

并编报《承储企业淡储期间化肥进销存月报表》（格式见附件一），同时抄送财政部驻

当地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特殊情况下，承储企业须按委托单位要求不定期报告化肥淡

储进销存情况。 

  第二十一条 财政部驻地方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对承储企业在标的区域化肥调入、

销售和库存情况进行动态抽查核实，及时向财政部、发展改革委上报发现的问题。 

  第二十二条 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及财政部驻地方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确认承储企

业存在弄虚作假问题，将取消其承储资格，不给予利息补贴，没收履约保证金。 



第八章 财务管理 

  第二十三条 淡储化肥所需资金由银行提供。各银行在坚持信贷原则，保障资金安

全的前提下，对承储企业给予贷款，承储企业按时还本付息。 

  第二十四条 淡储化肥由中央财政给予利息补贴。 

  淡储化肥贴息成本由委托单位参照国家规定的尿素中准出厂价或其他品种市场价

格情况和合理运杂费用逐年确定。 

  承储企业达到本办法第十六条的规定，按标的量确认淡储数量，给予利息补贴；否

则，视为未完成淡储任务，不给予利息补贴。 

  中央财政负担的贴息资金，按委托单位确认的贴息成本、淡储数量、淡储期限和半

年期流动资金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对承储企业包干。 

  化肥淡储到期后 10 个工作日内，承储企业根据化肥淡储情况编报化肥淡储业务报

告并填制《承储企业化肥淡季商业储备利息补贴申报表》（格式见附件二），连同调入

标的区域化肥的运输票证和标的区域内购进化肥票证、标的区域外经营化肥购货票证等

有关票据资料，经财政部驻当地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审核后，上报财政部核拨利息。 

  中央企业化肥淡储利息补贴由中央财政直接拨付；其他企业由中央财政通过地方财

政转拨，地方财政收到中央财政拨付的贴息资金后，在 15 个工作日内如数转拨到承储

企业，不得拖延滞留或转移贴息资金，并接受财政部驻当地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的监督。 

  淡储化肥经营盈亏，由承储企业承担。 

第九章 附 则 

  第二十五条 铁路交通等运输部门对淡储化肥运输应优先安排，保证运输。 

  第二十六条 地方发展改革委、财政等部门要协调相关部门支持承储企业做好淡储

工作，并督促承储企业执行承储协议。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由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按职能分工分别负责解释。 

  第二十九条 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